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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石伟东 杨闽峰

为维护乡镇及库区的稳定，保证

移民过渡安置等工作顺利进行，新林

司法所坚持“桥梁”、“法理”、“典范”

三个工作导向，积极拓宽矛盾解决渠

道，及时妥善化解纠纷，有效地发挥

人民调解“第一道防线”作用。

新林司法所积极做好与双方当

事人的事先沟通交流工作，尽可能多

地了解情况，寻找案件的焦点、难点、

弱点和结合点，还原事件真相，为合

理调处打下基础。同时，将信息和意

愿通过人民调解员这一“桥梁”顺利

送达给对方，避免双方直接接触，有

效防止矛盾的进一步激化，搭建双方

沟通交流平台。在调解过程中，人民

调解员始终坚持动之以情，晓之以

理，调之以法的调处理念，以事实为

依据、法律为准绳，积极提供专业的

法律服务、入理的矛盾分析、合情的

解决方案，不断推进矛盾纠纷得到合

情、合理、合法化解。今年以来，新林

司法所指导、参与各类矛盾纠纷调解

案件 270余起，有效地维护了全乡社

会和谐稳定及钦寸水库移民安置工

作的顺利开展。

此外，该所还加强人民调解员培

训，积极引导人民调解员利用好矛盾

纠纷调解的多方参与性，在矛盾排

查、调解过程中讲法、用法、普法，以

一个案例的调解为突破口，影响和促

使其他问题的顺利解决，营造“调解

一个、教育一片”的氛围。据悉，该乡

已开展人民调解员专题培训 2期，受

培训的人民调解员达 80余人次。

2013年，王某（男）与张某

（女）在民政局登记结婚。2015年

张某向法院提起诉讼，诉称婚姻

基础较差，两人性格不合。因生活

琐事吵架，王某经常对其拳打脚

踢，虽经他人多次劝解和好，但王

某仍然恶习不改，致使原告精神

上遭受了巨大痛苦，实在无法与

被告共同生活，遂请求法院认定

王某的行为属于家庭暴力，判令

与王某离婚，并要求王某赔偿精

神损失 2万元。

张某为证明自己的主张，向

法庭提供村委会证明和派出所的

报警证明各一份，并提供了两份

未到庭的证人证言，证明被告有

实施家庭暴力的行为。

本案的争议焦点：第一种意

见认为，家庭暴力是伤害对方的

一种行为，只要被告实施了足以

伤害对方的行为，就应当认定被

告的行为属于家庭暴力。第二种

意见认为，对于被告的行为是否

认定为家庭暴力，不能简单地仅以

被告的行为后果或情节为依据，也

不能仅以是否构成犯罪或是否足以

导致伤害后果为依据，而应当从被

告行为的主、客观等全部因素予以

综合考虑。

【律师点评】浙江新希望律师
事务所律师姜学文：最高人民法

院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

若干问题的解释（一）对家庭暴力

行为给出了具体的定义：“家庭暴

力是指行为人以殴打、捆绑、残

害、强行限制人身自由或其他手

段，给家庭成员的身体、精神等方

面造成一定伤害后果的行为。”根

据这一司法解释的规定，可以对家

庭暴力作如下理解：

家庭暴力，是指发生在家庭成

员之间的，以殴打、捆绑、禁闭、残

害或者其他手段对家庭成员从身

体、精神等方面进行伤害和摧残的

行为，并造成一定的损害后果。家

庭暴力直接作用于受害者身体，使

受害者身体上或精神上感到痛苦，

损害其身体健康和人格尊严。在现

实生活中，家庭暴力主要表现为积

极的身体打击和消极的精神虐待，

如随意致伤受害人，使受害人挨冻

受饿，有病不给治疗，不准受害人

回家等。在具体的认定上，主观上

行为人存在明显的故意性和目的

性，一般过失行为不构成家庭暴

力。客观上，既可以是积极行为，如

殴打、捆绑、禁闭、残害等暴力行

为，也可以是消极的行为。同时，暴

力行为已达一定程度，造成一定的

伤害后果，此为家庭暴力与日常的

争吵、打闹或造成一定后果的家庭

纠纷行为之间的重要区别。

本案中，原告陈述自己遭受家

庭暴力，虽然提供了证人证言，但证

人均没有能够出庭接受质询，缺少

证明力；原告提供公安机关的证明，

但公安机关仅有报警情况并没有关

于家庭暴力的内容记录，也没有相

应处理意见；原告所提供的村委会

的证明，也不能够证明因为家庭暴

力导致夫妻感情破裂。结合双方当

事人陈述，原被告两人产生纠纷的

原因是由日常琐事而引起。因此，本

案王某的行为不属于家庭暴力。

6月 30日，澄潭司法所联合镇综治办、计生办等开展了“普法宣传在行动”活动，本次活动以向群众宣传妇女权

益保护、远离毒品关爱未来、消防安全、安全生产、五水共治等相关法律法规为主，利用挂横幅、发放宣传资料、现场

法律咨询等方式提供各种法律服务，活动共计发放宣传资料 500份，提供法律咨询 10人次。（通讯员 丁慧波 摄）

普法宣传在行动

司法在线

通讯员 谢雷

7月 3日，县人大常委会副主

任朱国凡一行到县司法局调研司法

行政工作。

调研组听取了县司法局负责人

有关司法行政工作上半年总结和下

半年思路的简要汇报。

朱国凡对县司法局上半年工作

情况表示肯定，认为县司法局上半

年的工作重点突出，在迎接市“六

五”普法终期验收中准备充分，大调

解和社区矫正等工作扎实，紧扣平

安建设准确发力积极作为，围绕“两

美新昌”建设充分履职；工作能紧贴

民生，农民工集体欠薪法律援助等

工作，为保障民生、维护社会稳定起

了重要作用；在服务“五水共治”、钦

寸水库建设等全县中心工作中，充

分发挥司法行政职能作用，做到了

“法治助力、督导助阵”；同时，他希

望司法局能继续保持优点，在发挥

司法行政职能优势助推全县经济社

会发展中创造更多亮点、发挥更大

作用。

家庭暴力怎么认定

新林司法所调解纠纷有一套

县人大常委会调研司法行政工作时要求

更好地发挥司法职能优势

齐抓共管 人人参与
合力推进城市品质提升十大行动

县创建办 县新闻信息传播中心 宣

通讯员 陈叶静

7月 3日，回山镇政府村建办、

镇土管所等工作人员赴官元村清理

“一户多宅”，规范土地管理和建设

秩序，强势推进“三改一拆”行动。

据了解，截至目前，该镇已拆除

老宅 22户，共计占地面积约 1100

平方米，建筑面积约 2200平方米。

“一户多宅”清理整治工作，在促进

农村宅基地的节约集约利用的同

时，也在维护土地管理法律的权

威、顺利推进“三改一拆”、促进城

乡统筹发展等方面发挥了巨大的

作用。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

理法》第六十二条明确规定，农村村

民一户只能拥有一处宅基地，其宅

基地的面积不得超过省、自治区、直

辖市规定的标准。

回山镇依法清理“一户多宅”建筑


